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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照顧本校經濟不利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使學

生得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依據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

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項目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依本辦法申請學習輔導之對象指經濟條件較為不利者，補助對象以如下： 

一、通過學雜費減免者： 

（一）低收入戶學生。 

（二）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四）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 

（五）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六）家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七）原住民。 

二、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第三條 申請學習輔導項目： 

一、課業輔導協助：  

（一）Tutor輔導獎勵：  

1、每學期初公開招募有服務意願成績優異之大三以上學生（含研究

生）擔任 Tutor，以曾擔任教學助理、書卷獎得主，或具有輔導及

學習相關優良事蹟者，得優先錄取。 

2、Tutor輔導項目包括：課業諮詢、職涯輔導、證照輔導及學習經驗

分享，並配合「學習中心共學共享」安排進行相關輔導。 

3、Tutor當學期需參加教學助理工作坊 2次以上培訓，並配合學習中

心共學共享開放時間指導學生，每次需填寫「指導紀錄表」。 

4、Tutor輔導每月合計需達 20小時，包括結合學習中心共學共享輔

導時數至少 10 小時及其他由教發中心指派協助課業輔導時數至

多 10小時，經審核通過者按月給予獎勵金 10,000元。 

（二）提升自覺學習成效回饋獎勵：  

1、學生至學習中心共學共享學習或受 Tutor 輔導前，若先至教發中

心進行學習前測，且於期末進行學習後測及提出單科成績證明，

另給予獎勵金。 

2、每位學生每學期限申請一科目。 

3、依學習前後單科成績證明（如期中及期末考成績、原始及進步成

績等），經審查後按學期給予獎勵金優等 5,000元、甲等 3,000元、

乙等 1,500 元，獲選之自覺學習成效分享心得須簽署著作授權同

意書，做為自覺學習典範推廣範本。 

 



二、就業服務與創新創業：  

（一）職場見習獎勵：  

1、全程參與產職處辦理之企業參訪，每梯次根據產業發展方向及市

場趨勢進行出題，鼓勵學生協助解決問題。每梯次擇兩家以上企業

計三題撰寫，解題內容 1,000字以上（每題至少 300字以上），經

審核通過者給予獎勵金 2,000元，另撰寫全程參訪學習心得給予獎

勵金 1,000元。 

2、海外學習獎勵：學生赴海外交換、學分研修、語言學習、國際志工

活動、服務學習課程、海外實習（含佛光山海外道場義工），以及

與校務及學術相關的國際活動等，依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其他檢

定機構之語言能力檢定證明， 備妥申請文件向各系（所）提出申

請，由系（所）召開審查會議進行初審推薦及核章後，提交學院進

行複審推薦及核章，由各學院彙整審查結果及會議紀錄，並在每年

度 4月底前及 10月底前完成，提交至國際及兩岸學院進行審核，

通過者給予獎勵金 30,000元~300,000元。 

（二）就業輔導獎勵：  

鼓勵學生與未來職場無縫接軌，凡參與校園徵才博覽會瞭解就

業資源 2 家企業及參加職涯探索後，撰寫心得檢附參與相關佐證

資料，經審查通過者，給予獎勵金 3,000元。 

（三）創新創業獎勵：  

1、鼓勵學生參與政府單位舉辦之創新創業競賽，或產職處認可之校

外創新創業競賽，凡經產職處育成輔導且完成送件成功者，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每案給予獎勵金 5,000元。若計畫提案

經審核通過執行者，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每案再給予祝賀獎勵金

10,000元。 

2、經教職員指導參與產職處辦理創新創業校級專題競賽，進入決賽

並全程參與競賽，給予獎勵金 2,000元。 

 

三、職涯規劃與輔導：  

（一）職能培育獎勵：  

參與產職處辦理之職涯輔導活動、主題系列活動，至少取得三

場以上認證場次（報名系統認列出席簽到至少 6小時以上），經審

核通過按學期提出申請，每場次獎勵金 600元，並檢附每場次演講

內容摘要 100字以上一份，每學期最高給予獎勵金 6,000元。 

（二）證照輔導獎勵：  

1、參與學校各單位經核定開設之證照及認證班，考取證照後，除可依

「南華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要點」之證照等級標準

申請證照獎勵金外，再按學期給予加碼獎勵金國內證照 800 元，

國際證照 1,500元。 

2、非參與本校證照輔導班而自行考取之證照，檢附報考收據證明，可

依「南華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報名費補助要點」之證照等級標

準，申請獎勵金實支實付。 

 

四、學習卓越與社會實踐： 

（一）學習培力獎勵：  



1、續領之獎學金及住宿補助金：依南華大學各學年度學士班弱勢新

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規範類別及等級，學生接受Tutor或TA輔導、

導師輔導、學伴共讀及其他學習輔導機制後，每學期經學務處審查

通過，核發獎勵金 15,000 元~20,000 元及住宿補助金 4,050 元

~11,700元。 

2、品學兼優獎勵：學生接受Tutor或TA輔導、導師輔導、學伴共讀及

其他學習輔導機制後，前學期修習學分數大學部應達 9學分（含）

以上、碩士班應達 3學分（含）以上，符合下列項目獎勵者擇一申

請，檢附成績單佐證，經學務處審核通過後，其成績達下列標準者

核發獎勵金： 

項目 前學期成績總平均 操行成績 獎勵金 

優秀卓越獎勵 90分（含）以上 

85分（含） 

以上 

15,000元 

深耕勤學獎勵 85分（含）以上 10,000元 

潛力向學獎勵 80分（含）以上 6,000元 

成績進步獎勵 
較前一學期進步 
5分（含）以上 

5,000元 

（二）志願服務學習獎勵：  

每學期經學務處核准志工服務紀錄冊時數，檢附志願服務紀錄

冊影本（正本驗退）並加蓋運用單位章，服務學習成果經審查通過

後核發獎勵金，登錄總時數為 20小時以上（含），核發獎勵金 2,000

元；30小時以上（含），核發獎勵金 3,000元；40小時以上（含），

核發獎勵金 4,000元。 

（三）社會實踐提案獎勵： 

鼓勵學生關懷社會，發自內心主動完成經認可之校外服務利他

社會實踐活動。提案計劃書需經教職員指導，完成送件成功者，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者每案給予獎勵金 5,000 元。若計畫

提案經審核通過執行者，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每案再給予祝賀獎勵

金 10,000元。 

（四）校外競賽活動獎勵： 

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活動，競賽事前申請核備，繳交參賽相

關資料及學習心得，檢附參賽獲獎或參賽證明影本，每學期經學務

處審查通過者，另核發加值獎勵金 3,000元，同一次參賽限申請獎

勵乙次。 

 

五、就學招生協助：  

（一）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應試考生甄試扶助： 

1、交通費補助：報考各學系之考生，補助出席甄試當天由戶籍地至本

校鄰近火車站交通費。 

2、住宿費補助：報考各學系之考生，補助戶籍地與本校距離 60公里以

上，最高上限 1,600元住宿費。 

（二）提供第二階段甄試扶助之工讀機會： 

1、協助考生交通及住宿相關事宜。 

2、協助考生服務及接待事宜。 

 

第四條 強化「學習取代工讀的輔導機制」，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精進學習，特建置優



質的學習中心共學共享，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並安排專人陪伴指導，提高學習效

益。每學期由產職處受理有學習意願之學生申請，依上學期成績及學習計畫進行

徵選，每學期徵選以正取 30人為原則，並得備取學生若干名。 

每月參與學習中心共學共享主題學習類別活動，包括創意發想類、共修共學類、

精進實作類（產職處、學務處）及產職處公告認可之培訓課程，由Tutor引領學

習輔導（教發中心）總時數達 20 小時以上者，於每月 28 日前檢附學習資料提

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按月給予獎勵金 8,000元，每學期至多發放四個月。如參

與學習未達規定時數或學習資料繳交未完整者，得取消參與資格，由備取學生遞

補。 

學生每次參與學習中心共學共享活動，需撰寫學習筆記本，每學期辦理優良筆記

本審查，經審查通過後，再頒發獎勵金 3,000元~10,000元。  

第五條 落實節能減碳，涵養慈悲惜福，鼓勵參與本辦法各學習輔導項目認真學習學生

推廣蔬食，每週可獲「推廣蔬食文化認同卡」乙張，到指定餐廳食用蔬食，每次

認證 1點，每集滿 10點後可至產職處申請核發獎勵金 500元，並申領新認同卡

持續推廣。認同卡每學期發放 1,500張，發放完畢即停止申領。 

第六條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鼓勵參與本辦法各學習輔導項目認真學習學生，購置正版

教科書，得申請補助以 500元為限。該購置之教科書科目期末考成績達 80分以

上者，得提出學習心得，再申請獎勵金 1,000元。 

第七條 申請時間：當年度（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各項目實際申請以各主政單位公

告為主。 

第八條 學習輔導獎助金之核發：符合資格之學生於規定時間內，檢附申請表、學習心得

500字以上、佐證資料及照片 6張，經由導師或授課老師填寫輔導紀錄表，提出

學習輔導獎勵金申請，未依規定完整繳交資料者，不予受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經濟不利學生學習輔導之相關專案計畫款項補助，計

畫結束或當年度預算用罄時，本辦法終止或停止補助。 

第十條 申請各項輔導獎助後，如發現有偽造事實或變造證件等情事，應追回已發給之

獎助金。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